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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1818 股票简称：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5-056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5年11月7日以书

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25年11月14日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6名，
实际参与表决监事6名。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6票，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对该方案无异议。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股票代码：601818 股票简称：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5-057
优先股代码：360013、360022、360034
优先股简称：光大优1、光大优2、光大优3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分配比例：每10股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1.05元（含税）。
● 本次中期利润分配以实施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登记的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

行）普通股总股本为基数，具体股权登记日期将在分红派息实施公告中明确。
● 本次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完成约定的2025年度优先股股息

支付后方可实施。
一、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根据经审阅的2025年半年度财务报表，本行2025年上半年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本行股东净利润为

人民币246.22亿元，母公司报表中净利润为人民币226.82亿元，截至2025年6月30日，母公司报表中
期末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2,165.71亿元。经本行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中期利润
分配方案如下：

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情况下，本行拟向全体普通股股东派发2025年度中期现
金股息，以本次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每 10股派人民币 1.05元（含税）。截至
2025年6月30日，本行普通股总股本为590.86亿股，以此计算拟派发现金股息总额人民币62.04亿元
（含税），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本行股东净利润的25.20%，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净利
润的26.14%。若本行普通股总股本在本次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前发生变动，届时拟维持分配总额不
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并将在相关公告中披露。现金股息以人民币计值和发布，以人民币或港
币向股东支付。港币实际派发金额按照本行审议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召开前一
周（包括股东大会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换港币平均基准汇率计算。

本行2025年上半年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行于2025年11月14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本方案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董事会
同意将本行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本行监事会认为：本行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监事会对本次中

期利润分配方案无异议。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中期利润分配方案不会对本行每股收益、现金流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本行正常经营

和长期发展。
本次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完成约定的2025年度优先股股息支

付后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股票代码：601818 股票简称：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5-055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11月7日以书面形式发
出会议通知，并于2025年11月14日在中国光大银行总行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
事14名，亲自出席董事12名，姚威、张铭文、李巍董事以视频方式参会；委托出席董事2名，崔勇副董
事长、邵瑞庆董事因其他公务分别书面委托吴利军董事长、刘世平董事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会议
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
行3名监事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吴利军董事长主持，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4票，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选举吴利军先生为本行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
二、关于选举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4票，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选举崔勇先生为本行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三、关于批准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委员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4票，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
（1）批准吴利军、崔勇、郝成、赵晶晶、刘世平、刘俏为第十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吴利军为主

任委员。
（2）批准李颖琦、赵晶晶、姚威、李引泉、刘世平、胡湘为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李颖琦为

主任委员。
（3）批准郝成、杨兵兵、张铭文、李巍、李颖琦、胡湘为第十届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郝成为

主任委员。
（4）批准李引泉、刘世平、黄振中、李颖琦、胡湘、刘俏为第十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员，

李引泉为主任委员。
（5）批准刘世平、吴利军、李引泉、黄振中、刘俏为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刘世平为主任委

员。
（6）批准刘俏、李巍、李引泉、黄振中、李颖琦为第十届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委员，刘俏为主任委员。
（7）批准郝成、齐晔、姚威、张铭文、黄振中、胡湘为第十届董事会社会责任、普惠金融发展和消费

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委员，郝成为主任委员。
赵晶晶女士、李颖琦女士、胡湘先生及刘俏先生自其董事任职资格获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

之日起就任，其余委员自董事会决议之日起就任。其中，在李颖琦女士董事任职资格获核准前，邵瑞
庆先生将继续履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员及薪
酬委员会委员职责；在刘俏先生董事任职资格获核准前，洪永淼先生将继续履行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
员、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及薪酬委员会主任委员职责；在胡湘先生董事任职资
格获核准前，黄志凌先生将继续履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关联交易控制委
员会委员及社会责任、普惠金融发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委员职责。

四、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4票，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公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及本行网站（www.cebbank.com）。

该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的独立意见：本行拟定的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符合本行实际情况和持续稳健发展的需要，不存
在损害包括中小股东在内的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部分理财存量资产整改计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4票，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关于与关联法人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进行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4票，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关于与关联法人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进行资产转移类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1票，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吴利军、崔勇、郝成董事在表决中回避。
上述第六、七项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对上述第六、七项议案公允性、合规性及内部审批程序履行情况的独立意见：根据相关

规定，上述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符合本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符
合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及本行的有关规定，并已依法履行内部审批程序。

八、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高管人员责任险续保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4票，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该续保方案，并将相关事宜向股东大会报告。
九、关于提请召开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4票，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召开本行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相

关事项安排，本行将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股票代码：601818 股票简称：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5-058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简要内容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为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光大金瓯）核定资产

转移类累计交易额度人民币30亿元，额度有效期三年，额度项下单笔及每年累计交易金额不超过人
民币10亿元，三年累计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业务类型包括不良资产转让、抵债资产转让
等。

● 光大金瓯为本行控股股东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简称光大集团）直接控制的法人，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已经本行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经本行董事

会审议批准，不需要经过本行股东大会或有关部门批准。
● 本行过去12个月及拟与光大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发生关联交易人民币30亿元（已披露的关联

交易除外），将超过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0.5%。
● 其他需要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的风险事项：无。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行为光大金瓯核定资产转移类累计交易额度人民币30亿元，额度有效期三年，额度项下单笔

及每年累计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三年累计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业务类型包括
不良资产转让、抵债资产转让等。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
与关联交易》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本次关联交易应当予以披露。本次
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已经本行第九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2025年第八次独立董
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经本行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批准。本次交易不需要经过本行股东
大会或有关部门批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过去12个月内本行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发生的交易类别相关
的交易金额未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占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光大金瓯为本行控股股东光大集团直接控制的法人，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及《中
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光大金瓯为本行的关联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光大金瓯成立于2015年12月，注册资本人民币50亿元，控股股东为光大集团，主营业务为不良

资产收购处置、收购重组及股权投资等。截至 2025年 6月末，光大金瓯总资产 215.56亿元，总负债
120.65亿元，净资产94.91亿元。

三、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市场原则进行，相关条件不优于本行其他同类业务；本行与上述关联方

的关联交易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本行为光大金瓯核定资产转移类累计交易额度人民币30亿元，额度有效期三年，额度项下单笔

及每年累计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三年累计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业务类型包括
不良资产转让、抵债资产转让等。本行将按照对客户的一般商业条款与光大金瓯签署具体协议。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行作为上市的商业银行，上述关联交易为本行的正常业务，对本行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

重大影响。
六、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应经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审议通过后，提交本行董事会批准，不需要经过本行股东大会或有关部门批准。

2025年11月14日，本行召开第九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2025年第八
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会议审议并同意将《关于与关联法人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进行资产转移
类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2025年11月14日，本行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批准该
议案。本行董事会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11票同意（关联董事吴利军、崔勇、郝成回避表决）。

本行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法律法规以及《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遵循公平、公正、公开
的原则，依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符合本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本行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并对该议案投赞成票。

七、备查文件
（一）第九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二）2025年第八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三）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四）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股票代码：601818 股票简称：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5-054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5号中国光大中心A座三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H股）

1,218
1,212
6

45,755,486,383
33,898,293,800
11,857,192,583

77.4393
57.3715
20.067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由本行董事会召集，
吴利军董事长为本次会议主席。

（五）本行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本行在任董事14人，出席9人，崔勇副董事长，姚威、张铭文、李巍董事，邵瑞庆独立董事因其他

公务未出席本次会议；
2、本行在任监事6人，出席2人，吴俊豪、陈青、尚文程、杨文化监事因其他公务未出席本次会议；
3、本行董事会秘书张旭阳先生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为关联法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H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7,917,616,867
8,120,886,829
16,038,503,696

比例

（%）

99.4447
95.8417
97.5871

反对

票数

39,767,224
32,135,754
71,902,978

比例

（%）

0.4995
0.3793
0.4375

弃权

票数

4,447,300
320,205,000
324,652,300

比例

（%）

0.0558
3.7790
1.9754

2、议案名称：关于为关联法人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H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7,917,735,367
8,441,091,829
16,358,827,196

比例

（%）

99.4462
99.6207
99.5362

反对

票数

39,236,024
32,135,754
71,371,778

比例

（%）

0.4928
0.3793
0.4343

弃权

票数

4,860,000
0

4,860,000

比例

（%）

0.0610
0.0000
0.0295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00关于选举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股权董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3.01
3.02

议案名称

选举吴利军先生为股权董事

选举崔勇先生为股权董事

得票数

43,343,975,684
43,420,325,420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4.7296
94.8964

是否

当选

是

是

3.03
3.04
3.05
3.06

选举赵晶晶女士为股权董事

选举姚威先生为股权董事

选举张铭文先生为股权董事

选举李巍先生为股权董事

43,421,056,678
43,251,096,693
43,141,359,515
43,394,496,725

94.8980
94.5266
94.2867
94.8400

是

是

是

是

4.00关于选举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4.01
4.02
4.03

议案名称

选举郝成先生为执行董事

选举齐晔女士为执行董事

选举杨兵兵先生为执行董事

得票数

43,464,115,013
43,415,292,101
43,415,295,521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4.9921
94.8854
94.8854

是否

当选

是

是

是

5.00关于选举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议案名称

选举李引泉先生为独立董事

选举刘世平先生为独立董事

选举黄振中先生为独立董事

选举李颖琦女士为独立董事

选举胡湘先生为独立董事

选举刘俏先生为独立董事

得票数

43,043,155,411
43,348,715,029
43,507,877,941
43,509,002,305
43,508,241,190
45,432,425,032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4.0721
94.7399
95.0878
95.0902
95.0886
99.2939

是否

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A股股东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4.00

4.01
4.02
4.03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议案
名称

关于为关联法人
光大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核定综合
授信额度的议案

关于为关联法人
中国光大控股有
限公司核定授信

额度的议案

关于选举中国光
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第十届董事
会股权董事的议

案

选举吴利军先生
为股权董事

选举崔勇先生为
股权董事

选举赵晶晶女士
为股权董事

选举姚威先生为
股权董事

选举张铭文先生
为股权董事

选举李巍先生为
股权董事

关于选举中国光
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第十届董事
会执行董事的议

案

选举郝成先生为
执行董事

选举齐晔女士为
执行董事

选举杨兵兵先生
为执行董事

关于选举中国光
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第十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选举李引泉先生
为独立董事

选举刘世平先生
为独立董事

选举黄振中先生
为独立董事

选举李颖琦女士
为独立董事

选举胡湘先生为
独立董事

选举刘俏先生为
独立董事

同意

票数

3,469,314,879

3,469,433,379

-

3,384,825,606
3,409,253,554
3,409,984,812
3,370,522,988
3,352,135,759
3,398,955,107

-

3,439,930,879
3,408,789,981
3,408,793,401

-

3,310,303,039
3,384,445,238
3,450,970,561
3,451,894,925
3,451,133,810
3,454,087,652

比例
（%）

98.7416

98.7450

-

96.3369
97.0322
97.0530
95.9298
95.4065
96.7391

-

97.9053
97.0190
97.0191

-

94.2159
96.3261
98.2195
98.2458
98.2241
98.3082

反对

票数

39,767,224

39,236,024

-

-
-
-
-
-
-

-

-
-
-

-

-
-
-
-
-
-

比例
（%）

1.1318

1.1167

-

-
-
-
-
-
-

-

-
-
-

-

-
-
-
-
-
-

弃权

票数

4,447,300

4,860,000

-

-
-
-
-
-
-

-

-
-
-

-

-
-
-
-
-
-

比例
（%）

0.1266

0.1383

-

-
-
-
-
-
-

-

-
-
-

-

-
-
-
-
-
-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2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关联股东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中国光大集团有

限公司、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美光恩御（上海）置业有限公司、光大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光
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已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上述回避表决股东合计持有本行股份数量为A股
26,153,018,567股，H股1,866,595,000股。

2、议案3、4、5的各子议案涉及的相关候选人均当选。
3、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本行已披露的《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会议文件》。
4、曲亮先生、朱文辉先生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任期届满离任，并确认其与本行董事会无不

同意见，亦无任何其他事项需要通知本行股东。赵晶晶女士、李颖琦女士、胡湘先生及刘俏先生的董
事任职资格尚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在李颖琦女士、胡湘先生及刘俏先生的独立董事任职
资格获核准前，邵瑞庆先生、洪永淼先生及黄志凌先生将继续履行其作为本行独立董事的职责。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凤敏、蔡思羽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文件
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证券简称：*ST金科 证券代码：000656 公告编号：2025-135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股份”或“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

（以下简称“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控股子
公司担保的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净资产50%，以及对合并报表外参股公司审批的担保金额超过最
近一期净资产30%，提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2、鉴于公司与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科”）的破产重整计划尚在执行过
程中，公司及重庆金科不再因控股项目公司融资或展期协议签订事宜而新增担保，如该笔贷款存在公
司及重庆金科原有担保责任的，应通过债权申报并经管理人确认后，在破产程序中予以清偿。同时，
因控股房地产项目公司融资展期业务需要，经与金融机构协商一致，由除重庆金科外的其他公司控股
子公司按公司持股比例对控股房地产项目公司继续提供担保。如根据金融机构要求，公司控股子公
司超过公司持股比例提供担保，为进一步防范担保风险，在提供担保后将要求其他股东或者控股房地
产项目公司提供反担保。

3、鉴于公司及重庆金科已与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分别签署《中信信托·金科股份破产重整专项
服务信托信托合同》《中信信托·重庆金科破产重整专项服务信托信托合同》，公司及重庆金科持有的
非保留一级子公司股权及其穿透股权将作为信托资产偿还债务，具体详见公司与重庆金科已裁定批
准的《重整计划》。目前，公司及重庆金科的信托资产交割手续尚在办理过程中，涉及信托资产的子公
司仍需按现股权关系审议、披露对外担保事宜。本次提供担保的贵港碧享、担保对象南宁金泓耀、南
宁金盛晖现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未来均属于重庆金科破产服务信托底层资产，即不再属于公司控股
子公司。

一、担保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南宁金泓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宁金泓耀”）、南宁金晟晖投资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宁金晟晖”）（以下合称“债务人”）与广西新中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签署
《债务重组协议》，确认债务人未归还的借款本金5,584.96万元，本次延长还款期限至2027年12月31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贵港市碧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港碧享”）以其持有的广西贵港金
盛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为债务人履行《债务重组协议》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公司2025年4月27日召开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且该议案经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公司控
股子公司贵港碧享为南宁金泓耀、南宁金晟晖的债务重组提供担保在该次股东大会审批通过的担保
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担保人贵港碧享现在属于公司100%持股的公司，未来属于重庆金科破产服务信托底层资产。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南宁金泓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10月24日
注册地址：南宁市青秀区双拥路38号广西新谊金融投资大厦25层2-3号
法定代表人：黄勇伟
注册资本：50,505.05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目前穿透持有其100%的股权，未来属于重庆金科破产服务信托底层资产。
截至 2024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339,107.72万元，负债总额为 327,487.24万元，净资产为 11,

620.47万元。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44.85万元，利润总额-12,172.49万元，净利润-20,438.19万元。
截至2025年9月末，该子公司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为429,066.97万元，负债总额为476,108.28万元，

净资产为-47,041.31万元，2025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71.41万元，利润总额-58,661.78万元，净利润-
58,661.78万元。

该子公司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二）公司名称：南宁金晟晖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5月27日
注册地址：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南宁片区）平乐大道 15号五象绿地中心 1号楼十四层

1415号
法定代表人：黄勇伟
注册资本：3,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相关自有资金投资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目前穿透持有其100%的股权，未来属于重庆金科破产服务信托底层资产。
截至2024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4,386.60万元，负债总额为5,112.21万元，净资产为-725.62万

元。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381.48万元，净利润-467.51万元。
截至2025年9月末，该子公司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为4,386.60万元，负债总额为5,443.22万元，净资

产为-1,056.63万元，2025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331.01万元，净利润-331.01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相关协议主要内容
贵港碧享为南宁金泓耀、南宁金晟晖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5,584.96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至2027年12月31日。
3、担保方式：股权质押担保。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2025年10月末，本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40.60亿元，对子公司、子公司相互间

及子公司对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567.48亿元，合计担保余额为708.08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246.86%，占总资产的39.91%。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逾期担保金额为396.36亿元。其中公
司部分控股子公司因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导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余额为22.45亿元的担保，存在
被债权人追偿担保责任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相关合同文本。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附表1：被担保方担保额度审议及担保余额情况表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贵港碧享

被担保方

南宁金泓耀

南宁金晟晖

本次经审批可用担

保额度

5,584.96

本次担保前担保余

额

-

本次担保后担保余

额（注）

5,584.96

剩余可用担保额度

-
注：本次担保后被担保方担保余额以实际资金到账或未结清本金余额为准。
附表2：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80亿担保额度使用及余额情况表
单位：万元

类别

资产负债率为

70% 以 上（含

70%）的控股子

公司或公司

总额度

700,000.00

公司名称

南昌金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荥阳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金帛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宜兴科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南宁金泓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南宁金晟晖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截 至 公 告

时 最 近 一

期 资 产 负

债率

231.92%
185.94%
95.80%
106.88%
110.96%
124.09%

对应进展公告

编号

2025-090号

2025-090号

2025-090号

2025-090号

2025-135号

已使用额度

28,500
14,403.35
9,590.15
30,700
5,584.96

剩余可用担保

额度

611,221.54

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下的控

股子公司或公

司

100,000.00 重庆市厚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3.80% 2025-098号 16,680 83,320.00

证券简称：*ST金科 证券代码：000656 公告编号：2025-136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控股

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担保的金额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净资产 50%，以及对合并报表外参股公司审批的担保金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
30%，提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2、鉴于公司与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科”）的破产重整计划尚在执行过
程中，公司及重庆金科不再因参股项目公司融资或展期协议签订事宜而新增担保，如该笔贷款存在公
司及重庆金科原有担保责任的，应通过债权申报并经管理人确认后，在破产程序中予以清偿。同时，
因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融资展期业务需要，经与金融机构协商一致，根据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由除
重庆金科外的其他公司控股子公司按公司持股比例对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继续提供担保。如根据金
融机构要求，公司控股子公司超过公司持股比例提供担保，为进一步防范担保风险，在提供担保后将
要求其他股东或者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反担保。

3、鉴于公司及重庆金科已与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分别签署《中信信托·金科股份破产重整专项
服务信托信托合同》《中信信托·重庆金科破产重整专项服务信托信托合同》，公司及重庆金科持有的
非保留一级子公司股权及其穿透股权将作为信托资产偿还债务，具体详见公司与重庆金科已裁定批
准的《重整计划》。目前，公司及重庆金科的信托资产交割手续尚在办理过程中，涉及信托资产的子公
司仍需按现股权关系审议、披露对外担保事宜。本次提供担保的郑州金科百俊现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未来有 95%权益属于重庆金科破产服务信托底层资产、5%权益属于金科股份破产服务信托底层资
产，即不再属于公司控股子公司。

一、担保概述
公司持股49%的参股公司信阳昌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阳昌豫”）接受信阳高新发

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纾困借款，借款金额1,500万元，期限12个月，信阳昌豫以其自有不动产为上
述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对信阳昌豫持股51%的股东河南昌建地产有限公司、对信阳昌豫持股49%的股
东郑州金科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金科百俊”）共同作出股东决
议，按各自持股比例为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于2025年8月28日召开的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
司对部分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且议案经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其中对信阳昌豫审议可用担保额度为735万元。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郑州金科百俊对信阳
昌豫提供的担保金额在上述议案通过的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担保人郑州金科百俊现在属于公司100%持股的公司，未来有95%权益属于重庆金科破产服务信
托底层资产、5%权益属于金科股份破产服务信托底层资产。

本次担保前后对上述参股公司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下表。
被担保方担保额度审议及担保余额情况表
单位：万元

担保方

郑州金科百俊

被担保方

信阳昌豫

本次经审批可用担保额

度

735

本次担保前担保

余额

-
本次担保后担保余额（注）

735

剩余可用担保

额度

-
注：本次担保后被担保方担保余额以实际资金到账或未结清本金余额为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信阳昌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5月19日
注册地址：河南省信阳市市辖区高新区工十路与北环路交叉口西北角
法定代表人：杨书绍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销售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49%股权，河南昌建地产有限公司持有其51%的股权，公司与其他股

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持有的49%股权中，未来有95%权益属于重庆金科破产服务信托底层资产、
5%权益属于金科股份破产服务信托底层资产。

股权结构：

截至 2024年，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46,698.48万元，负债总额为 50,211.22万元，净资产为-3,512.74
万元，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14.10万元，利润总额-278.60万元，净利润-278.60万元。

截至2025年9月末，该公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48,045.78万元，负债总额为51,667.72万元，净
资产为-3,621.94万元，2025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2.48万元，利润总额-109.20万元，净利润-109.20
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郑州金科百俊为信阳昌豫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735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12个月。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担保期间：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2025年10月末，本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40.60亿元，对子公司、子公司相互间

及子公司对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567.48亿元，合计担保余额为708.08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246.86%，占总资产的39.91%。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逾期担保金额为396.36亿元。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3、相关合同文本。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024 证券简称：ST易购 公告编号：2025-064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作为普通债权人对股东
重整计划草案表决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东重整情况概述
2025年1月20日，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宁易购”“公司”）收到股东苏宁电器

集团有限公司、苏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来的《告知函》,相关债权人于2025年1月17日向江苏省南京
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京中院”“法院”）提交申请，申请对两家公司进行重整。

2025年 1月 26日，公司收到股东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苏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来的《告知
函》，前述股东于2025年1月26日收到南京中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相关债权人对前述股
东的重整申请。

2025年4月8日，南京中院公告，根据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苏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苏宁置业
集团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管理人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条、第二条、第七十一条
之规定，裁定对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等38家公司进行实质合并重整。

2025年9月12日，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等38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需分
组审议表决《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等38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重整计划草案》（以下简称“重整计
划草案”），由债权人通过线上网络投票或者线下纸质投票方式表决。

二、基本情况
1、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于1999年11月24日注册登记成立，注册地址位于南京市淮海路68号，

法定代表人为马晓咏，注册资本171429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家用电器及配件的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汽车专用照明电器、电子元件、电工器材和

电气信号设备加工制造，房屋租赁、维修，物业管理，室内装饰，园林绿化，经济信息咨询，实业投资，酒
店管理，汽车出租，健身服务，票务服务，停车场服务，百货、黄金、珠宝玉器、工艺美术品、鲜花、国产及
进口化妆品、电梯、机电产品、建筑工程设备、计算机设备、办公设备的销售，洗衣服务，柜台、场地租
赁，国内商品展示服务，企业形象策划，人才培训，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计算机

的软件开发、销售、系统集成，企业管理服务，会务服务，中、西餐制售，音像制品零售茶座，卷烟、烟丝、
雪茄烟零售，国内版图书、期刊零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的批发与零售，住宿，酒吧，洗浴，游泳，电
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海关监管货物仓储
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
货物）；食品互联网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经营；食品经营（销售散装食品）；保
健食品销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食品进出口；艺术品进出口；出版物批发；出版物零售；出版物
互联网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游艺娱乐活动；互联网信息服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电
子产品销售；人工智能硬件销售；办公设备销售；通讯设备销售；可穿戴智能设备销售；商务代理代办
服务；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制冷、空调设备销售；家用电器安装服务；日用电器修理；日用百货销售；
自行车及零配件零售；电动自行车销售；摩托车及零配件零售；汽车新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
零配件零售；会议及展览服务；企业形象策划；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
询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系统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
旧金属）；再生资源销售；乐器批发；乐器零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制造（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
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装卸搬运；建筑材料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
料销售；照相机及器材销售；家用视听设备销售；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
单位）；广告设计、代理；票务代理服务；旅客票务代理；食用农产品零售；食用农产品批发；智能车载设
备销售；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医用口罩批发；医用口罩零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医护人员防
护用品批发；成人情趣用品销售（不含药品、医疗器械）；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化妆品零售；化妆品批
发；个人卫生用品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针纺织品销售；互
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母婴用品制造；母婴用品销售；休闲娱乐用品
设备出租；家政服务；机动车修理和维护；摄像及视频制作服务；摄影扩印服务；办公服务；国内货物运
输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苏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2011年6月14日注册登记成立，注册地址位于南京市鼓楼区山西路
8号金山大厦B楼一层，法定代表人为张近东，注册资本10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股权投资；资产管理；企业资产重组策划、咨询服务；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照
明器材、金属材料、建筑设备、工程机械、游泳设备、冷冻机设备、空调设备、污水处理设备、高低压电器
设备、消防器材、锅炉、电梯、电线、电缆、五金交电（不含助力车）、化工产品、工艺美术品、陶瓷制品的

销售；室内装饰；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系统集成；综合布线；智能家居、楼宇的设计、施工；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公司及子公司对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等38家公司债权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因相关经营业务开展，对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等38家公司有应收款项。作

为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等38家公司的普通债权人，公司及子公司依法向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等
38家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等38家公司管理人已确认债权
金额为60,474.66万元（最终以法院裁定确认金额为准），债权性质均为普通债权。前述债权将按照重
整计划草案中普通债权受偿方案予以受偿。

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作为普通债权人对
股东重整计划草案表决的议案》，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已于2025年11月14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
司作为普通债权人对股东重整计划草案表决的议案》，并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董事会决议表决同意重
整计划草案、选择受偿方案等事项。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其他事项
1、截至目前，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1.4%，苏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

司股份比例为2.75%。两家公司均非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前述股东重整不影响公司治理
结构。全国苏宁家电3C门店、百货门店、电商、政企等业务及相关物流售后服务，均为苏宁易购开设
与经营，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苏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不经营同类业务。同时，公司在资金、资产、
财务、人员、技术等方面都完全保持独立性。前述股东重整不影响公司持续经营。

2、若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和苏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来因执行《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等38
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重整计划草案》而发生股份变动等情况，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若《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等38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重整计划草案》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
过并经法院裁定批准生效，公司将按法院裁定批准生效的受偿方案予以受偿。

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等38家公司实质合
并重整案重整计划草案》的通过，必须同时满足：（1）经出席债权人会议的各表决组的债权人过半数同
意，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该组债权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2）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由享有表决权
额三分之二以上的出资人同意。《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等38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重整计划草案》

是否通过或被法院裁定批准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重整事项后续进展及影响情况，并督促相关方依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

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披露均以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002024 证券简称：ST易购 公告编号：2025-063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于2025年11月1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

发出会议通知，2025年11月14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8人（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董事8人、委托出

席董事0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任峻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作为普通债权人对股东

重整计划草案表决的议案》，关联董事张康阳先生予以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召开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议案内容，并同意提

交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 2025-064号《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作为普通债权人对股东重整计划草案表决的公

告》。
特此公告。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603118 证券简称：共进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51
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4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丹梓北路2号共进股份4栋8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51
338,567,890
43.004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胡祖敏先生主持，采取现场会议、线上视频

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及表决，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会议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11人，出席董事中非独立董事龙晓晶女士、唐晓琳女士，以及独立董

事江勇先生、汤胜先生以视频方式参加会议，非独立董事汪澜先生因其他工作安排原因未出席股东大
会，其他董事现场参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全体监事现场参会；
3、董事会秘书贺依朦女士出席会议；全体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7,424,650
比例（%）

99.6623

反对

票数

1,046,000
比例（%）

0.3089

弃权

票数

97,240
比例（%）

0.0288
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及修订公司相关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3,714,959
比例（%）

98.5666

反对

票数

4,771,691
比例（%）

1.4093

弃权

票数

81,240
比例（%）

0.0241
2.0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3,715,059
比例（%）

98.5666

反对

票数

4,774,391
比例（%）

1.4101

弃权

票数

78,440
比例（%）

0.0233
2.0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3,455,659
比例（%）

98.4900

反对

票数

5,031,091
比例（%）

1.4859

弃权

票数

81,140
比例（%）

0.0241
2.04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3,712,059
比例（%）

98.5657

反对

票数

4,774,791
比例（%）

1.4102

弃权

票数

81,040
比例（%）

0.0241
2.05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3,633,759
比例（%）

98.5426

反对

票数

4,854,091
比例（%）

1.4337

弃权

票数

80,040
比例（%）

0.0237
2.06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3,634,059
比例（%）

98.5427

反对

票数

4,826,891
比例（%）

1.4256

弃权

票数

106,940
比例（%）

0.0317
2.07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3,730,259
比例（%）

98.5711

反对

票数

4,755,891
比例（%）

1.4047

弃权

票数

81,740
比例（%）

0.0242
2.08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3,684,159
比例（%）

98.5575

反对

票数

4,775,291
比例（%）

1.4104

弃权

票数

108,440
比例（%）

0.0321
2.09 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7,381,150
比例（%）

99.6494

反对

票数

1,092,900
比例（%）

0.3228

弃权

票数

93,840
比例（%）

0.0278
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7,361,550
比例（%）

99.6436

反对

票数

1,074,500
比例（%）

0.3173

弃权

票数

131,840
比例（%）

0.0391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09

3

议案名称

关于取消监事会

暨 修 订《公 司 章

程》的议案

关于制定《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管理制度》的议

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5,800,323

15,756,823

15,737,223

比例（%）

93.2526

92.9959

92.8802

反对

票数

1,046,000

1,092,900

1,074,500

比例（%）

6.1734

6.4502

6.3416

弃权

票数

97,240

93,840

131,840

比例（%）

0.5740

0.5539

0.7782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2涉及逐项表决的情形，议案2.01—议案2.09表决结果均为通过。
2、议案1、议案2.01、议案2.02是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经出席本次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议案1、议案2.09、议案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家旺、刘洪羽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会
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